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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颍河蜿蜒东流，在周口这
片土地上沉积了千年的陶韵。源
于秦汉、承袭唐三彩遗风的青三
彩，以 20 多道纯手工工序，吸收剪
纸的玲珑、木版年画的朴拙，铸就
中原陶瓷的独特风貌。戏剧人物
画缸、葫芦瓶、梅瓶……青三彩作
品两度摘得河南民间艺术最高奖

“金鼎奖”。2015 年，青三彩项目
入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然
而，时光流转至 2025 年，这门古老
技艺却在市场浪潮中风雨飘摇。

窑火将熄：非遗瑰宝陷入
生死困局

沈丘县青三彩陶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青三彩公司）是当地唯
一 的 青 三 彩 制 品 研 发 与 生 产 基
地。自 2012 年成立以来，青三彩
公司汇聚数代手艺人的匠心，持续
推陈出新。然而，在发展过程中，
因投资规模过大，加之陷入担保与
互保链条，青三彩公司背负了巨额
债务。昔日窑火通明的工坊渐趋
沉寂，老艺人的叹息声取代了昔日
拍泥塑形的劳作节奏。

债权人依法向沈丘县人民法
院申请“执行转破产”清算。一纸

“执行转破产”申请摆在案头，让
法官面临一道两难选择题：若机械
走完破产清算程序，青三彩公司将
被注销，资产变现偿债，青三彩的
技艺传承可能就此断裂，数十年培
养的匠人团队也将各奔东西；若要
保住非遗根脉，又必须在法律框架
内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这考验的不仅是司法智慧，更是文
化担当。

清波化雨：破产清算转为和
解之路

2025 年 7 月 16 日，周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青
三彩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
沈丘县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进入
司法程序后，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倡导的“若水”文化便开始悄然发
挥作用。

沈丘县人民法院“执行转破
产”团队迅速启动快速审理机制，
依 法 指 定 管 理 人 入 驻 青 三 彩 公
司。清产核资、债权申报、税务调
查 …… 各 项 程 序 有 条 不 紊 地 进
行。承办法官深知，破产审判平台
不 仅 要 成 为 债 务 风 险 的“ 隔 离
墙”，更要筑起非遗文化的“保护
墙”。承办法官在工作笔记中写
道：“简单清算，意味着青三彩独
有的刻划、堆塑、素烧、釉烧等绝
活将失去传承载体，一个省级非遗
项目面临‘人亡艺绝’的风险。法
律不应是冰冷的程序，而应是有温
度的文化守护者。”

秉持这一信念，承办法官与
管理人多轮走访债权人，耐心释明
非遗企业的特殊价值：青三彩不仅
是债务人名下的资产，更是不可复
制的文化财富。他们搭建起真诚
沟通的平台，引导债权人与债务人
消弭对立、共寻生机。

2025 年 9 月 12 日，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召开。会上，管理人披露
了企业状况，承办法官从法律与情

理的双重维度诚恳呼吁，希望各方
放下对立，以和解方式保住青三彩
的非遗根脉。此后的 1 个多月里，
债权人与债务人在承办法官的协
调下反复磋商，分歧逐步缩小，共
识日益凝聚。2025 年 10 月 15 日，
债权人与债务人自愿达成和解协
议，债务人随即向沈丘县人民法院
申请裁定认可该协议。沈丘县人
民法院依法审查后，裁定批准和解
协议，并终止破产清算程序。

那一刻，曾经濒临熄灭的窑
火在法律温情的呵护下，重新燃了
起来。

文脉赓续：品牌力量在个
案中开花结果

这起破产清算转和解案的成
功实践，是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倡导的“若水”文化与审判实践深
度融合的生动注脚。“若水”文化
汲取老子“上善若水”的哲学智
慧，倡导司法如水——利万物而
不争、遇坚石而不退。这一理念
在沈丘县人民法院落地生根，化
为“沙颍清波”的实践底色：以司

法清正润泽一方，以法治温情守
护文脉。

和解协议生效后，沈丘县人
民法院并未“一裁了之”，而是持
续跟踪回访，主动为青三彩公司提
供经营合规指导、知识产权保护等
法律服务，帮助青三彩公司在重整
旗鼓的同时筑牢风险堤坝。手艺
人又能安心回到拉坯机前，窑炉里
重新燃起 1300 度的烈焰。古老的
青三彩，在法治阳光下浴火重生。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
是最深沉的文化守护。从濒临清
算到破产和解，青三彩公司的涅槃
之路折射出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品牌建设从“纸上”落到“地上”的
坚实足迹。

当厚重古朴的青三彩梅瓶再
次出窑，釉色流淌如沙颍河的清
波，那不仅是非遗技艺的延续，更
是一曲法治与文化相融共生的悠
长赞歌。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将
继续以水之德、丹之心、和之智、
法之魂，深耕文化品牌沃土，在每
一起案件里书写“让人民群众切
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的
庄重答卷。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守护非遗青三彩纪实

千 年 窑 火 重 燃 记

□通讯员 贾素锦 马雪雨

捡到一部手机，能给一个年
轻人的生活带来什么？一条跟随
终身的犯罪记录，无数个深夜里
的追悔莫及，以及一个沉痛的答
案：守住底线，就是守住自己和家
人平静安稳的未来。

一天，张某在街头捡到一部
他人遗失的手机。他并未寻找失
主或上交公安机关，而是选择关
机，将手机占为己有。他以为关
掉的是陌生人的世界，实则开启

了自己的人生歧途。
张某回家后，破解了手机锁

屏密码，发现微信零钱内有 6200
余元，遂将钱款全部转走。

失主报警后，公安机关迅速
锁定并抓获张某。案件移送至扶
沟县人民检察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三百一十四条规定，拾得遗失物
应当返还权利人，或者送交公安
等有关部门。拾金不昧不仅是美
德，更是法定义务。

张某明知微信零钱属于失

主，却通过解锁手机、转走资金
的 方 式 将 他 人 财 产 据 为 己 有 。
手机遗失不改变资金的所有权
归 属 。 6200 余 元 已 达 到 盗 窃 罪

“数额较大”的认定标准（2000 元
以上），依法应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

签下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张
某后悔地说：“早知道后果这么严
重，我当初一定第一时间把手机
还回去。”张某赔偿了失主的经济
损失并取得谅解，但懊悔不能免

除法律责任。最终，张某因犯盗
窃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五
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

捡到他人财物，是考验良知
与法律敬畏的时刻。请牢记：不
义之财不取，及时归还或上交，
才是对自己人生负责的明智选
择。

捡到一部手机后，他的人生多了一条犯罪记录

检察检察故事故事

本报讯 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
日。为深入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增强群众的生态环保法治
意识，商水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周口
市生态环境局商水分局，在商水县
群众中心开展世界环境日主题普
法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检察干警与生态环

境执法人员分工协作，向前来办理
业务的群众面对面讲解相关法律
条文，结合本地大气污染、水体保
护、危废处置等典型公益诉讼案
例，以案释法，细致解读随意排污、
非法倾倒废弃物等违法行为所需
承担的法律后果，并普及环境污染
线索举报途径。

活动过程中，检察干警向过往
群众发放环保普法宣传手册、定制
环保宣传扇等物品。定制环保宣
传扇一面印有环保标语，另一面印
有环保法律要点与公益诉讼线索
举报方式，实用便民，受到办事群
众欢迎。

商水县人民检察院通过开展

此次普法宣传活动，打通了环保普
法便民的“最后一米”，既强化了群
众生态环境保护与依法维权意识，
也进一步深化了检察机关与生态
环境部门的协作联动机制。下一
步，该院将持续立足公益诉讼检察
职能，守护县域美好生态环境。

（通讯员 陈怡）

商水县人民检察院

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守护县域生态环境

本报讯 6 月 4 日，项城市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韩辉走进项城市
第二实验中学，为该校 5000 余名学
生带来一堂生动的法治课。

韩辉紧扣该校学生年龄特点，
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聚焦校园欺凌、性侵害预
防、新型毒品识别三大主题，采用

“现场授课+广播收听”模式，以真
实案例为教材，将法律条文转化为
学生听得懂的成长指南。

针对校园欺凌，韩辉结合典型
案例，详细阐述了肢体欺凌、语言
欺凌、网络欺凌的具体表现形式，
明确告知学生校园欺凌并非开玩
笑，而是违法行为。她鼓励学生在

遭遇欺凌时勇敢发声，第一时间向
老师、家长或司法机关求助。针对
性侵害隐蔽性强、受害者易自责的
特点，她讲解了身体隐私边界，引
导 学 生 对 任 何 不 适 的 触 碰 说

“不”。针对新型毒品伪装成“邮
票”“奶茶”“电子烟”等形态，她提
醒学生警惕陌生人提供的食品、饮

品，不进入未成年人禁入场所，不
好奇、不尝试，守住防毒底线。

一堂法治课，一份守护心。此
次活动有效增强了学生的法治观
念。下一步，项城市人民检察院将持
续开展贴近校园的普法宣传活动，为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法治防线。

（通讯员 王春霞 鲁雨）

项城市人民检察院

检心护少年 普法助成长

本报讯 近年来，一些人或为
寻求刺激，或为满足口腹之欲，捕
猎 野 鸡 、野 兔 等 常 见 的 野 生 动
物。殊不知，此类行为可能构成
犯罪。近日，郸城县人民法院审
结一起非法狩猎案。

被告人李某某违反狩猎法
规，在禁猎区、禁猎期使用禁用的
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狩
猎罪。鉴于李某某具有自首、认
罪认罚等情节，法院依法判处李
某某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受法律保护

的野生动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另一类是有
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野生
动物，简称“三有”野生动物。豫
东地区常见的“三有”野生动物包
括斑鸠、野鸡、蟾蜍、青蛙、刺猬、
野兔、黄鼠狼等。

法官提醒广大市民，保护野
生动物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切勿
因猎奇、牟利或口腹之欲碰触法
律红线。

（通讯员 吕皓月）

捕野兔也获刑 法律红线不可碰

青三彩传承人胡长征（左）给法官介绍青三彩独特的刻画制作工艺。

本报讯 近日，淮阳区人民法
院郑集人民法庭深入践行新时代

“枫桥经验”，将家事调解现场搬
至乡镇村委会，依托“法院+乡村
调解员+市人大代表”多元联动调
解机制，成功调解一起六旬老人
离婚纠纷。

尹某与郑某于 1991 年按农村
习俗成婚，未办理结婚登记，构成
事实婚姻。二人携手 30 余载，育
有一子一女。近年来，二人因家
庭琐事频繁发生矛盾，导致隔阂
逐渐加深。尹某认为夫妻感情已
经破裂，遂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受理该案后，承办法官坚持
家事纠纷“调为先、和为贵”的原
则，未简单地一判了之，而是深入
走访摸排，厘清矛盾根源。经核
实 ，尹 某 与 郑 某 并 无 原 则 性 矛
盾。为最大限度修复家庭关系，
承办法官依托多元联动调解机

制，邀请当地乡村调解员、市人大
代表共同参与调解。

调解过程中，乡村调解员、市
人大代表与承办法官各司其职，运
用各自在家事调解方面的经验，从
情感疏导入手，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阐明“夫妻同心、晚年相伴”的
可贵。最终，尹某与郑某之间的隔
阂逐步消除，尹某主动申请撤诉，
这段婚姻关系得以存续。

本次家事纠纷的成功化解，
是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基层司
法与乡村治理的生动实践。下一
步，淮阳区人民法院将持续深耕家
事审判领域，不断完善家事纠纷多
元化解联动机制，以司法力量守护
家庭和睦、涵养优良家风。

（通讯员 朱雪静）

淮阳区人民法院

温情调解护婚姻
联动司法续家风

本报讯 近日，鹿邑县人民法
院巧用“到期债权”执行机制，成
功执结一起借款纠纷案件。

2022 年，孙某、吴某因购买砂
石，欠蒋某货款 158197 元。蒋某
多次催要未果，遂于 2025 年 4 月
26 日，将孙某、吴某诉至鹿邑县人
民法院。经法官调解，三方达成
调解协议，约定孙某、吴某于 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向蒋某支付货款
158197 元。到期后，孙某、吴某仍
未履行，蒋某遂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鹿邑
县人民法院依法向孙某、吴某送
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法
律文书，但二人始终以各种理由
拖延履行义务。经网络执行查控
系统查询，未发现孙某、吴某名下
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且二人住所

地均不在鹿邑县，短期内难以掌
握其行踪，执行陷入僵局。

承办法官通过全面分析卷宗
及关联案件，发现孙某、吴某在其
他案件中系生效判决的债权人（债
务人需向二人支付 265 万余元）。
掌握线索后，承办法官迅速与债务
人核实情况。2026年 3月 18日，法
院依法作出《执行裁定书》《履行到
期债务通知书》并向债务人送达。
异议期内，债务人未提出异议。
2026年 5月 26日，债务人主动履行
到期债务 160469.96 元（含货款及
执行费）。至此，案件顺利执结。

（通讯员 罗战辉）

鹿邑县人民法院

巧用“到期债权”破解执行僵局

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日，为深入践行“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
中国”主题，沈丘县人民法院干警将普法“摊位”搬到沙颍河畔，为生
态保护筑牢法治防线。图为该院干警（左）向群众普及法律知识。

通讯员 丁畅 摄

调解调解故事故事

以以案案说说法法

执行执行动态动态


